附件4：

关于市教委项目评审有关支撑材料要求
一、设备购置、材料费及租赁费：
1.申报200万元（含）以上项目，需附项目可行性报告和专家论证意见。

2.项目单位固定资产台账；

3.原有设施设备留用或处置情况。

4.购置设备或材料清单；

5.设备租赁意向书或报价单；

6.采购设备或材料报价单：要求提供3家厂商或经销商的报价单（需有联系电话、厂家或商家印章），如采购设备及材料涉及专利产品、独家生产、独家代理、软件著作权或保密行业等特殊原因不能提供3家报价的，需在资料中进行说明；
7.如为政府采购设备，可直接将“政府采购网页”的询价结果作为设备购置的支撑材料上报(特别注意设备品牌型号、采购品目代码的填写，财务要与项目负责人沟通)；

8.购置政府采购目录外设备，应提供价格依据；

9.在财政专网上填写《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中“明细项目名称”时，须将所购设备金额、数量以及是否为政府采购等内容填列清楚；项目单位提供的设备购置明细材料要写明所购设备的具体名称、品牌型号、采购品目代码、数量、单价、金额，并且与《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中所填购置设备的金额、数量等内容一致；
10.原则上不允许购置通用类设备（“设备购置专项”项目除外），如因项目实际情况需要，确需购置通用类设备的，还应提供购置此类设备的需求说明和现有通用类设备情况的相关材料，并加盖学校（校本级）公章；

11、涉及办公设备购置的项目，需提供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对本单位人员编制数量等的批复文件；

12、对于大批量购置设备的项目，需提供房屋设备平面布局图；如放置设备的房屋为在施项目，需提供在施项目的立项批复文件、施工合同等资料。

二、会议费：
1.会议费预算标准要严格按照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编制和执行；
2.需提供召开会议的会议议题、内容、参会人数、地点、会期及会议费预算（附相关的测算依据及询价记录）。

三、大型会议、活动费用

1.项目申报书；

2.申报200万元（含）以上及专业技术复杂的项目，需附项目可行性报告和专家论证意见。

3.如有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证明材料，应提供；

4.会议、活动方案（项目实施必要性、时间、规模、议程安排等）

5.活动策划费预算明细及相关价格依据；

6.各类媒体宣传、影视制作预算明细及相关价格依据（类别、时段、数量）；

7.外聘各类专业人员人数、聘期、费用、所属单位等明细内容；

8.租赁设备预算明细及相关价格依据（应提供设备平面布局图）；

9.服装道具制作、租赁预算明细及相关价格依据；

10.租赁场地费用明细及价格依据；

11.宣传品、会议资料制作预算明细及相关价格依据（规格、数量）；

12.布展、制景预算明细；

13.车辆租赁费用明细及价格依据；

14.其他预算相关明细资料及依据。

四、差旅费：
1.差旅费预算要严格按照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和《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和执行；
2.外出考察调研活动内容；
3.外出参加国内外会议或展览会的目的或必要性（附会议通知或邀请函等材料）；
4.差旅费预算测算过程，需写明拟出差的目的地，出差人数、天数、预乘坐的交通工具及票价（附相关询价记录<可将网页下载打印>）等。

五、测试化验加工费：

需提供项目测试化验加工意向书或报价单。
内容应包括：外协合作内容、方式或方案、付费标准及方式等。属于政府或行业部门有规定收费标准的某些测试项目，需将相关资料复印件附后。

六、出版印刷/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1.印刷费需提供政府采购报价，或参照《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印刷费管理办法》，提供详细的所印资料页数、版面规格、装订及印刷要求、印刷数量等内容；
2.论文版面费，需说明出版论文的篇数及该论文计划将在国内或国外刊物上发表；
3.购买或查阅纸质、电子类文献资料，需提供购买文献资料的数量、均价等内容的文字材料，或提供查阅资料费用相关依据；
4.专利申请费，需提供申报的专利项目名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及相关预算测算过程。具体参照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专利申请资助金管理暂行办法》。

七、劳务费:

劳务费预算明细，说明支付劳务费的理由以及提供劳务的人数和工作天数。

八、专家咨询费:

专家咨询费预算明细，说明聘用专家的职称及工作内容、形式和聘期等。

九、信息化项目：

1.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查同意的项目实施方案,具体参照《关于做好2011年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京经信委发〔2010〕173号）和《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做好2012年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京经信委发〔2011〕109号）;

2、延续性项目，需提供以前年度项目运维合同、运维方案、云维护的预算明细及以前年度的财务支出凭证等资料；新增内容项目，需提供新增部分的建设合同、采购合同、项目验收报告（终检）、合同费用支出凭证以及新增部分运维方案、预算明细等资料；

3.设备购置清单（品牌、型号、选装件）；

4.商品软件购置清单（品名、版本、许可证数量）；

设备、商品软件报价单，要求提供3家厂商或经销商的报价单（需有联系电话、厂家或商家印章），如采购设备及软件涉及专利产品、独家生产、独家代理、软件著作权或保密行业等特殊原因不能提供3家报价的，需在资料中进行说明；

5.软件开发结构工时及工时计费计算明细；；

6.网络租赁费用及其他租赁、托管费用预算明细及依据，各类接入费用报价；

7.培训服务的培训计划和预算明细；

8.系统集成、测试、实施及监理费报价；

9.其他预算相关明细资料及依据。

以上资料均需提供纸质及电子版资料。
